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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節約用水績優單位及節水達人表揚選拔 

活動須知 

 

ㄧ、依據： 

依「經濟部水利署表揚節約用水績優單位及節水達人實施要點」辦理(112 年

10 月 6 日第 17 次修訂)。 

二、宗旨： 

為鼓勵全民節約用水，促進愛護水資源之具體行動，達到水資源永續利用之

目的，對推行節約用水績優單位及推廣節約用水成效卓著之節水達人給予表

揚。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經濟部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 

執行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四、參選資格： 

(一)最近二年內未曾受本要點表揚者。 

(二)最近二年內於同一用水地址確實有營運情形者。 

(三)節水事蹟須以最近二年內仍持續執行者。 

(四)同一節水事蹟不得分別以不同單位名義報名。 

(五)不得有非法取水之行為，違反者取消其資格，五年內禁止報名參加。 

(六)節水績效應符合附件一至附件三規定之用水指標。 

(註1：報名單位應以企業主體提出，如同一企業有多個分支機構者，至多可推派一個分

支機構代表參選。) 

 

五、具體績效： 

(一)改善水資源有效利用作業，促進用水合理化者。 

(二)勵行省水措施成效卓著者。 

(三)推動水循環或再生利用，有效節用水量績效卓著者。 

(四)開發研製省水型用水器材及雨水貯蓄設施確有效用者。 

(五)對節約用水技術有創新發明或整合功能，並經第三者施行有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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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發行、宣導、講習、教育、訓練等節約用水推廣工作，成效卓著者。 

(七)其他推動愛護水資源及節約用水工作有具體績效者。 

單位於推動節約用水具有上列效益一項以上，經評審為優良者，給予表揚，

並頒贈獎牌或其他適當之獎勵；惟僅提計畫或方案尚未付諸實施，或執行尚

無具體成效者不予表揚。 

六、參加表揚之節水達人須符合下列資格，經評審通過者，頒贈獎牌或其他適當

之獎勵： 

(一)最近二年內未曾受本要點表揚者。 

(二)同一節水事蹟不得分別以不同單位名義報名。 

(三)不得有非法取水之行為，違反者取消其資格，五年內禁止報名參加。 

(四)不限國籍，惟最近兩年內必須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 

(五)推廣節約用水方式可為單一或多重項目，其推廣方式操作簡易、環保、

不需花費高價，且不涉及商業行為者。 

七、審查分組： 

(一)機關組：行政院暨所屬機關、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國營事

業之非生產事業單位。 

(二)學校組：學前教育事業、小學、中學、職業學校、大專院校及特殊教育

學校。 

(三)產業組：依法設立登記並繼續營運二年以上之製造業。 

(四)商業組及其他：依法設立登記並繼續營運二年以上之批發及零售業、運

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

業、不動產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醫療保健服務業及

其他不屬於(ㄧ)至(三)各組規定之單位。 

(五)節水達人指個人。 

八、表揚名額與獎勵： 

(一)本獎項為鼓勵企業、機構或個人對於推動節水具卓越績效者，頒發節水

績優獎項，分為： 

1.特優獎：依分組審查，每組錄取一名。未達得獎標準者從缺。 

2.優等獎：依分組審查，每組錄取二名。未達得獎標準者從缺。 

3.報名單位數超過二十單位之組別，經評審委員會議討論，得增加各該組

錄取名額一名至二名。 

4.節水達人名額以三名為限，報名者皆未達標準可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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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位組評選過程進入複選者，由主辦單位頒發獎牌給予獎勵，以表達對

致力於節約水資源之鼓勵。 

(三)當選節水績優者，由經濟部水利署長官頒發節水績優獎盃(座)，並編印績

優事蹟專輯公開發表，透過媒體向社會各界推廣。 

(四)評分結果各組之第一名頒予特優獎盃(座)及獎金；各組第二名至第三名，

頒予優等獎盃(座)及獎金。 

1.獲得「特優」者，產業組頒發新台幣30萬元之獎金，共計1名；商業組

及其他頒發新台幣10萬元之獎金，共計1名；機關組、學校組，各頒發

新台幣5萬元之獎金，共計2名；節水達人組「特優」者，頒發新台幣2

萬獎金，共計1名。 

2.獲得「優等」者，產業組頒發新台幣10萬元之獎金，共計2名；商業組

及其他頒發新台幣5萬元之獎金，共計2名；機關組、學校組，各頒發新

台幣2萬元之獎金，共計4名。獲得節水達人組「優等」者，頒發新台幣

1萬元獎金，共計2名。 

(五)由經濟部水利署行文函請獲獎單位，對推動節約用水工作有功之相關人

員予以敘獎。 

九、報名參選準備資料： 

參選節水績優單位自行報名；參選節水達人可自行報名或由社區、所屬機關

團體推薦報名。 

(一)單位應填寫相關參選文件（一式五份）並檢附電子檔： 

1.報名表(附表一)。 

2.節水事蹟摘要表(附表二)。 

3.分項節水事蹟成效資料表(附表三)。 

4.節水試算表。 

5.公司行號應附公司執照、工廠登記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資料影本。 

6.水權證明文件(非自行取水者免附)。 

7.最近一期自來水水費收據影本。 

8.水資源相關認證影本(無則免付)。 

(二)節水達人應填寫相關參選文件（一式五份）並檢附電子檔： 

1.報名表(附表四)。 

2.最近一期自來水水費收據影本。 

  



-4- 

 

十、評選作業方式： 

由水利署就政府有關人員、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聘任委員九人以上組

成評審小組，針對報名節約用水績優單位及節水達人資料進行評選。 

(一)績優單位之審查：分資格審查、初選、複選及決選四階段進行： 

1.資格審查：依要點第四點規定之資格條件進行審查(附表五)。 

2.初選(書面審查)：針對單位推動節約用水策略、近二年節(用)水設備改

善及效益、用水管理及推廣措施等給予權重評分，詳如(附表六)。 

3.複選(實地現勘)：各組依初選評分排序，以報名單位數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進行實地現勘，再以附表六權重重新評分。 

4.決選：由評審小組進行綜合審議，議決得獎名單。 

(二)節水達人之評選： 

1.資格審查：依要點第六點規定之資格條件進行審查(附表五)。 

2.初選(書面審查)：針對節約用水做法、節水成效及推廣成效等給予權

重評分，詳如(附表七)。 

3.複選：報名者親自展示說明推廣節約用水之方式，可自行準備道具，

時間以二十分鐘為限，再以附表七權重重新評分。 

4.決選：由評審小組進行綜合審議，議決得獎名單。 

十一、配合事宜： 

(ㄧ)獲獎者有配合提供績優事蹟、照片、活動錄影、成果專輯所需素材以及

協助辦理節水績優說明會之義務。 

(二)獲獎者於節水績優選拔活動提供之效益說明資料（包含節水績效簡報及

節水成果敘述之文字、相片等資料），主辦單位得無償使用於相關平面、

電子媒體及網站，以擴大宣導政府推廣節約用水之成效。 

(註：獲獎單位所提供之任何平面及電子文件資料不得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財產權，

若違反上述情事者，主辦單位不連帶承擔相關法律或賠償責任） 

十二、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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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撰寫說明： 

(一)請依「選拔須知」填具相關報名資料，並繳交五份書面資料、一份電子

檔。 

(二)本單位備有「選拔須知」及「報名範例」電腦檔案格式，歡迎自行上網下

載，網址為： https://web.wra.gov.tw/wcis/。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3 年 08 月 30 日止。（以郵戳為憑） 

三、受理單位： 

有關本選拔之諮詢、參選等事宜，請洽：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硏究所 

諮詢及報名窗口：黃序文、林鈺璇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24 館 208 室 

電話：(03)591-8508、(03)591-5120 

傳真：(03)582-0471 

電子郵電信箱：HWHuang@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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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節水績優單位報名資料檢附表 

勾選 檢附資料 

□ 報名表(附表一) 

□ 節水事蹟摘要表(附表二) 

□ 分項節水事蹟成效資料表(附表三) 

□ 節水試算表(EXCEL 檔) 

□ 公司執照、工廠登記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資料影本 

□ 水權證明文件(自行取水者) 

□ 最近一期自來水水費收據影本 

□ 水資源相關認證影本(無則免付)。 

□ 上述報名文件（一式五份）並檢附電子檔 

□ 單位是否用印 

 

113 年節水達人報名資料檢附表 

勾選 檢附資料 

□ 報名表(附表四) 

□ 最近一期自來水水費收據影本 

□ 上述報名文件（一式五份）並檢附電子檔 

 

 

報名資料郵寄地址： 

新竹縣 310 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24 館 208 室 

黃序文 先生收 

 

新 竹 縣 310 竹 東 鎮 中 興 路 四 段 195 號 24 館 208 室  

黃 序 文  先 生 收  
 

 

 




